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簡章公告 即日起至 112年 07月底 
簡章及表件請上網下載列印； 

不另販售紙本。 

網路報名 
112年 02月 20日(一)10：00起 

112年 04月 06日(四)16：00止 
參閱簡章「報名作業流程」 

繳件 

報名費、報名資料 

112年 02月 20日(一)10：00起 

112年 04月 06日(四)16：00止 
 

面試公告 

面試時段及地點 
112年 04月 12日(三)10：00起 

報名系統→輸入身分證字號及 

密碼→查詢面試資訊 

面試時間 
112年 04月 20日(四)起 

112年 04月 26日(三)止 
各系所之面試時間及地點於112年04

月12日請至報名系統查詢。 

成績查詢 112年 05月 10日(三)10：00起  

成績複查 
112年 05月 10日(三)10：00起 

112年 05月 11日(四)10：00止 
填寫成績複查申請表，於上班時間

傳真(03)250-3900至招生處。 

公告榜單 112年 05月 24日(三)10：00  

正取生報到 
112年 05月 30日(二)10：00起 

112年 06月 27日(二)17：00止 
依錄取通知單內規定辦理報到程

序。 

備取生報到 112年 06月 28日(三)至開學日當天 
如有正取生放棄錄取資格，依各系所

備取次序電話通知遞補。 

備註 1.以上日期均為預定作業日期，本校得視必要狀況需要因應調整。 

備註 2.本考試一律採網路填表並繳交紙本報名資料(可用通訊或現場繳件)即為完成報名作業；

請詳閱簡章規定；不論錄取與否，寄送資料概不退還；相關文件如有需要留存，請考

生自行留存備份。 
 

 

 

 

 



報名作業流程 

報名系統開放：112 年 02月 20日(一)10：00起至 112年 04月 06日(四)16：00止。 

 

 

 

 

 

 

 

 

 

 

 

 

  

 

 
 

 

 

 

 

 

登入報名系統：碩士班考試報名系統 

https://enter.uch.edu.tw/Master_Exam_Sys/ 

接受 

不接受 離開報名網頁 

1.報名資料可採掛號郵寄或現場繳件至本校

招生處，方完成報名手續。 

2.現場收件為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09：00至

17：00。 

3.報名表及相關資料如有需要留存，請寄出

前自行留存備份；不論錄取與否，報名文

件一律不予退還。 

■報名表、相關附表 

→線上填寫報名資訊，完成報名程序後，自

行列印報名表。 

■繳費單 

完成報名程序後，系統自動產生個人專屬繳 

款帳號一組。 

輸入報名資訊 

上傳相關文件 

確認 

系統列印報名表、繳費單、相關附表 

■繳交報名費 

至各大金融機構以自動提款機(ATM）轉帳繳 

費或至土地銀行臨櫃繳款。 
否 未完成

報名 
 

完成 

繳費 

是 

 
完成 

繳件 

否 未完成

報名 

是 

1.網路報名。 

2.報名費繳交。 

3.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報名資料。 

以上三程序皆完成者，始為完成報名。 

 個資蒐集 

告知聲明 

請詳讀招生簡章內容 

確認輸入報名資訊及上傳各項資料正確性。 



 

報名作業注意事項 

一、報名網址：https://enter.uch.edu.tw/Master_Exam_Sys/ (碩士班考試報名系統)。 

(一)為維護您的權益，請詳閱本簡章之規定。 

(二)報名系統開放：112年 02月 20日(一)10：00起至 112年 04月 06日(四)16：00止。 

二、報名作業： 

(一)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 

(二)報名費：每人報考第一所碩士班為 1,000元整，報考第二所碩士班以後者，每所碩士

班加收 800元報名費。 

1.繳費期限：112年 04月 06日(四)16：00前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未報名。 

2.完成網路報名後，系統自動產生個人專屬繳款帳號一組。 

轉入銀行代碼：005(土地銀行) 

個人報名繳費帳號：6013XXXXXXXXXX(共 14碼) 

戶名：健行科技大學 

3.繳費方式：選擇以下任一方式繳費。 

(1)全省 ATM自動櫃員機。 

(2)土地銀行全省分行臨櫃繳款。 

4.其他： 

(1)如以 ATM轉帳繳款，請確認轉帳狀態是否成功，若因為個人轉帳交易失敗而造

成無繳費者，本校視同報名無效。 

(2)轉帳手續費，由轉出之帳號負擔，不包含於報名費內。 

(3)繳費後請將交易明細表或繳款單正本自行留存備查，以保障個人權益。 

(4)報名費除溢繳得申請退還外，其他概不退還。 

(三)報名資料繳交： 

1.完成報名程序後，系統自動產生「報名表」、「報名費繳費單」等等相關報名用之表

單，請考生將文件列印並核對報名資料是否正確，若有修改部份請以紅筆註記，承

辦人於收到報名表後統一修正。 

2.將報名表及相關資料裝入信封內，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送件

至本校招生處。 

  



3.本校收件地址、收件時間： 

(1)收件地點：320678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行政大樓 A110室招生處）。 

(2)平日收件：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09：00至 17：00。 

4.考生如因逾期寄件或資格不符(含表件不全)等因素而無法完成報名者，考生應自行

負責；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本校一律不予退還亦不負保管之責，相關文件如有需要留

存，請考生自行留存備份。 

三、報考系所如均獲錄取，僅能擇一系所組辦理報到，報到後不得申請更改系所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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